
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文件

沪崇环〔2024〕36 号 签发人：褚卫东

关于印发《上海市崇明区处置核与辐射

事故应急预案》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《上海市崇明区处置核与辐射事故应

急预案》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附件：上海市崇明区处置核与辐射事故应急预案

上海市崇明区生态环境局

2024 年 11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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